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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孙公司湖南嘉元

隆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元隆源”、“控股孙公司”）拟与关联方进行

关联交易： 

1、嘉元隆源拟向关联方常宁市隆源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源铜业”）

采购多种规格铜丝产品成品及用于生产铜丝的原材料，合计36,861,960.06元人

民币（含税）。 

2、嘉元隆源拟向关联方常宁市隆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源科技”）

租赁车辆、仓库和办公楼，其中车辆租赁费用合计为624,000.00元（含税）；仓

库租赁费用合计为420,000.00元（不含税）；办公楼租赁费用合计为243,000.00

元（含税）。 

3、经嘉元隆源与关联方隆源铜业协商后一致确认，嘉元隆源委托隆源铜业

加工的产品主要为以铜为主材的各种规格的裸铜线、镀锡线、裸铜绞线、镀锡绞

线等产品，上述产品根据实际的产品规格、型号单独定价，加工费包含加工所需

所有费用，包括并不仅限于：辅料、人工、设备设施折旧、水电、原材料损耗、

税费等等。加工费根据实际情况，每一年可调整一次。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控股孙公司基于日常经营所需拟向关

联方隆源铜业采购产品、原材料，向关联方隆源科技租赁车辆、仓库和办公楼，

并调整委托加工费价格，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将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等

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及交易方式等未发现不符合市场规则的异



常情况。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12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不存在关联

董事需回避表决情况，经出席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

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公司控股孙公司嘉元隆源拟与关联方进行关联交易： 

1、嘉元隆源拟向关联方隆源铜业采购多种规格铜丝产品成品及用于生产铜

丝的原材料，合计 36,861,960.06元人民币（含税）。 

2、嘉元隆源拟向关联方隆源科技租赁车辆、仓库和办公楼，其中车辆租赁

费用（含税）为 4.2 米厢式货车 8,000.00 元/月/台，7.8 米厢式货车 9,000.00

元/月/台，9.8 米厢式货车 11,000.00 元/月/台，拟租赁 4 台 4.2 米厢式货车、

1 台 7.8 米厢式货车、1 台 9.8 米厢式货车，租期为一年，年租赁费用合计为

624,000.00元（含税）； 

仓库租赁费用（不含税）为每月 35,000.00 元，租期为一年，年租赁费用合

计为 420,000.00 元（不含税）； 

办公楼租赁费用（含税）为每月 20,250.00 元（含税），租期为一年，年租

赁费用合计为 243,000.00 元。 

3、经嘉元隆源与关联方隆源铜业协商后一致确认，嘉元隆源委托隆源铜业

加工的产品主要为以铜为主材的各种规格的裸铜线、镀锡线、裸铜绞线、镀锡绞

线等产品，上述产品根据实际的产品规格、型号单独定价，加工费包含加工所需

所有费用，包括并不仅限于：辅料、人工、设备设施折旧、水电、原材料损耗、

税费等等。加工费根据实际情况，每一年可调整一次。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上述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标的

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也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以上。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隆源铜业 

企业名称：常宁市隆源铜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482MA4PBYKQXU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李和平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1月11日 

住所：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宜阳工业走廊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铸造；有色金属合金

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罗军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7,262.58 

净资产 3,595.73 

项目 2022年1-12月 

营业收入 98,256.33 

净利润 876.43 

隆源铜业已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湖南省制

造业单项冠军产品企业、湖南省新材料企业等称号。 

2、隆源科技 

企业名称：常宁市隆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482099867447Q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罗军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5月14日 

住所：常宁市宜阳工业园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电线、电缆经营；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有色金属合金制造；金属结构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新型建筑

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金属丝绳及

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租赁服务（不含许可

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

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罗军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31.86 

净资产 -20.14 

项目 2022年1-12月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8.87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元（深圳）科技创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元科创公司”）

与自然人罗军合资设立公司控股孙公司嘉元隆源，嘉元隆源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嘉元科创公司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2,550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51%；罗军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2,4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隆

源铜业及隆源科技由自然人罗军控制，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15.1条第（十五）项，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和谨慎性原则，将自然人罗军



及其控制的隆源铜业、隆源科技认定为关联方，并将嘉元隆源与隆源铜业、隆源

科技之间发生的经营交易认定为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隆源铜业、隆源科技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关联方的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

分的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产品及原材料采购 

公司控股孙公司嘉元隆源拟与关联方隆源铜业签订采购协议，向隆源铜业采

购多种规格铜丝产品成品及用于生产铜丝的原材料，其中原材料合计 350.94吨，

共 24,144,883.90 元（含税），产品成品含镀锡线、镀锡绞线、裸铜线、裸铜绞

线合计 175.49 吨，共 12,717,076.16 元（含税），上述产品成品及原材料合计

36,861,960.06元人民币（含税）。 

上述交易价格根据市场情况结合实际生产成本经双方协商后确定，本次嘉元

隆源与关联方隆源铜业的交易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

交易价格均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 

2、租赁车辆、仓库和办公楼 

公司控股孙公司嘉元隆源拟向关联方隆源科技租赁运输车辆，车辆租赁费用

（含税）分别为 4.2 米厢式货车 8,000.00 元/月/台，7.8 米厢式货车 9,000.00

元/月/台，9.8 米厢式货车 11,000.00 元/月/台，拟租赁 4 台 4.2 米厢式货车、

1 台 7.8 米厢式货车、1 台 9.8 米厢式货车，租赁期限为一年，年租赁费用合计

为 624,000.00 元（含税）。租赁期间产生相关的油费、高速费、停车费、违章

处理费等费用由嘉元隆源自行支付，车辆所产生的折旧费、年检费、车辆保险费、

附加费、其他营运费等均由隆源科技承担。 

嘉元隆源拟租赁关联方隆源科技承租的仓库，租赁标的为：广东东莞市虎门

镇新联新达路 6 号一楼，面积约 1918.5 ㎡，其中空地约 255 ㎡，使用建筑面积

约 1663.5 ㎡，主要用于嘉元隆源存放铜丝、铜线及其他辅材等方式使用。该仓

库租赁费用（不含税）为每月 35,000.00元，租赁期限为一年，年租赁费用合计



为 420,000.00 元（不含税）。 

嘉元隆源拟向关联方隆源科技租赁其办公楼，租赁标的为：湖南衡阳市常宁

市曲潭街道办事处工业走廊隆源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大楼 2-3 层，面积约 1,350

平方米，主要用于嘉元隆源员工办公。租金单价 15 元/平米/月（含税），每月

租金总价按（人民币）20,250 元整（含税）计算，租赁期限为一年，年租赁费

用合计为 243,000.00 元。 

3、调整委托加工费 

公司于 2023年 9月 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嘉元隆

源拟委托关联方隆源铜业提供铜丝加工服务，预计 2023 年度委托隆源铜业加工

的铜丝数量合计不超过 3,000吨，根据市场情况结合实际生产成本，双方协商后

确定加工费结算价为人民币 2,880元/吨，预计 2023年度嘉元隆源与隆源铜业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64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嘉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 

经嘉元隆源与关联方隆源铜业协商后一致确认，嘉元隆源委托隆源铜业加工

的产品主要为以铜为主材的各种规格的裸铜线、镀锡线、裸铜绞线、镀锡绞线等

产品，上述产品根据实际的产品规格、型号单独定价，加工费包含加工所需所有

费用，包括并不仅限于：辅料、人工、设备设施折旧、水电、原材料损耗、税费

等等。加工费根据实际情况，每一年可调整一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与关联法人

发生的成交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0.1%以上的交易，且

超过 300 万元时，应当及时披露。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前，若公司与关联法

人发生关联交易金额达到上述标准，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嘉元隆源与关联方将签订具体

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嘉元隆源与隆源铜业、隆源科技开展上述关联交易为控股孙公司正常经营活

动所需，能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优势，发挥协同效应，将有利于公司提高收入及净

利润，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将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

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相关定价未发现严重偏离公允价值的异常情况。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嘉元隆源基于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向关联方采购铜丝产品及租赁车辆、仓库

和办公楼，并调整委托加工费价格，本次交易的发生不会对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产生不利影响。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为控股孙公司基于开展主营业务的实际需要，双方遵循平等自

愿、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原则，交易价格未发现不符合市场规则的异常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1、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孙公司嘉元隆源基于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向关联方采购铜丝产品、

原材料及租赁车辆、仓库和办公楼，并调整委托加工费价格。 

2、发表意见的依据 

公司于2023年12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我们作为独立董

事查阅了相关资料。 

3、合法合规性 

控股孙公司与隆源铜业、隆源科技拟发生的本次关联交易为控股孙公司基于

日常经营业务的实际需要，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原则，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及交易方式等未发现不符合市场规则的异常情况。 

4、对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公司控股孙公司基于日常经营所需拟向关联方采购铜丝产品及租赁车辆、仓

库和办公楼，并调整委托加工费价格，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市场规则的定价原则，

该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认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嘉元隆源基于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拟向关联方

采购铜丝产品、原材料及租赁车辆、仓库和办公楼，并调整委托加工费价格，本

次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原则，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及

交易方式等未发现不符合市场规则的异常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该

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本次控股孙公司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关于控股孙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控股孙公司关联交易无异议。 

 

特此公告。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0日 

 


